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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申請人若成功申請香港公開發售之香港公開發售基金單位，將有資格獲得香港公開發售折
讓。

只有在香港公開發售認購之香港公開發售基金單位才可獲香港公開發售折讓，並按照下述香
港公開發售折讓之條款及條件而定。

香港公開發售折讓

根據香港公開發售折讓，香港公開發售申請獲接納之申請人，將有權獲得該申請人所有獲分
配之香港公開發售基金單位每個基金單位發售價5%之折讓，申請時須支付之折讓後最高發售價
已向下調整至最接近之港仙，倘若發售價低於最高發售價，每個香港公開發售基金單位之折讓價
將會向上或向下調整至最近港仙。

申請時應付之價格

當申請香港公開發售基金單位時，申請人必須支付折讓後最高發售價9.78港元，另加1%經紀
佣金、0.005%香港聯交所交易費、0.005%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002%投資者賠償徵費。




